退役军人优抚优待政策
名词解释：

优待：国家、社会对优抚对象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给予物质照顾和优先优惠待遇的制度。目前的优待主要包括：义务兵家属优待、医疗优待、交通优待、参观游览优待、教育优待、住房优待、随军家属安置优待等。

抚恤：包括死亡抚恤和残疾抚恤。死亡抚恤是国家对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采取一种精神抚慰和物质照顾的形式，分为一次性抚恤和定期抚恤两种。残疾抚恤是国家和社会对残疾军人采取的具有生活保障性质的抚慰形式，体现了国家对残疾军人政治上的褒扬和物质上的关怀。

优抚对象类别：现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服现役和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部分参战退役人员、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部分老年烈士子女、铀矿开采退役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1.“三红”“三属”：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2.残疾军人：现役军人因战、因公、因病（限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医疗终结后符合评残条件，经法定的审批程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参照残疾军人（因公致残）。

3.在乡老复员军人分为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1954年10月31日）三个时期。

4.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服现役期间患病，但尚未达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从部队退伍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可以申请认定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身份。

5.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凡1954年11月1日实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

领取定期生活抚恤补助金待遇

1.享受对象：伤残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三红”“三属”、在乡复员军人、“两参”退伍人员、带病回乡退伍军人，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等。

2.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专项和地方财政专项（一般每年的12月份下达次年资金，团镇、街道不承担任何资金）。

3.执行标准：执行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补贴）标准的通知》文件（每年8月1日调整标准）。

领取丧葬补助及其他待遇

1.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对其遗属继续发放12个月其原享受的残疾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其中，因战、因公致残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其遗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待遇。

2.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死亡的，继续发放6个月其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

3.享受国家定期生活补助的参战退役军人去世后，继续发放6个月其原享受的定期生活补助，作为丧葬补助。

领取护理（费）待遇

分散安置人员

对退出现役时分散供养的一级至四级、退出现役后补办或者调整为一级至四级、服现役期间因患精神障碍评定为五级至六级的残疾军人发给护理费，护理费的标准为：

（一）因战、因公一级和二级残疾的，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0%；

（二）因战、因公三级和四级残疾的，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40%；

（三）因病一级至四级残疾的，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30%；

（四）因精神障碍五级至六级残疾的，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25%。

退出现役并移交地方的残疾军人的护理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发给。未退出现役或者未移交地方的残疾军人的护理费，由所在部队按照军队有关规定发给。移交政府安置的离休退休残疾军人的护理费，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享受护理费的残疾军人在优抚医院集中收治期间，护理费由优抚医院统筹使用。享受护理费的残疾军人在部队期间，由单位从地方购买照护服务的，护理费按照规定由单位纳入购买社会服务费用统一管理使用。
集中供养人员

退出现役时为一级至四级的残疾军人，由国家供养终身；其中，对需要常年医疗或者独身一人不便分散供养的，经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批准，可以集中供养。

备注：残疾军人因残情需要配制假肢、轮椅、助听器等康复辅助器具，正在服现役的，由军队军级以上单位负责解决；退出现役的，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决，所需经费由省级人民政府保障。

领取医疗保障待遇

享受对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和生活补助的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三属”“两参”退役人员。执行的文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兵退役军人局发〔2024〕41号）。

保障范围：

1.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符合兵团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目录规定的，先由医保经办机构按照统筹地区医疗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后，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剩余部分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再给予全额补助。

2.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不含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就医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符合三个目录规定的，先由医保经办机构按照统筹地区医保规定的标准支付后，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剩余部分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再给予适当补助。

领取一次性抚恤金待遇

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为其遗属发放“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40个月的工资”。

病故的军人：为其遗属发放“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40个月的工资”。

月基本工资或者津贴低于少尉军官基本工资标准的，按照少尉军官基本工资标准计算。被追授军衔的，按照所追授的军衔等级以及相应待遇级别确定月基本工资标准。

服现役期间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军人被评定为烈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遗属在应当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的基础上，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一）获得勋章或者国家荣誉称号的，增发40%；

（二）获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单独或者联合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35%；

（三）立一等战功、获得一级表彰或者获得中央军事委员会授权的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30%；

（四）立二等战功、一等功或者获得二级表彰并经批准的，增发25%；

（五）立三等战功或者二等功的，增发15%；

（六）立四等战功或者三等功的，增发5%。

军人死亡后被追授功勋荣誉表彰的，比照前款规定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服现役期间多次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其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其中最高的增发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优抚对象教育优待

适用对象：退役士兵；残疾军人、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现役军人子女。

优待内容：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就近就便入读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托儿所；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切实保障驻偏远海岛、高原高寒等艰苦地区现役军人的子女，在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易地优先就近就便入读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托儿所，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时降分录取，按规定享受学生资助政策。现役军人子女未随迁留在原驻地或原户籍地的，在就读地享受当地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优先安排残疾军人参加学习培训，按规定享受国家资助政策。退役军人按规定免费参加教育培训。实施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调整专业、攻读研究生等优待政策。加大教育支持力度，通过单列计划、单独招生以及学费和助学金资助等措施，为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帮助退役军人改善知识结构，提升就业竞争力。

退役士兵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在服现役期间荣立三等功的退役士兵，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退役士兵报考研究生的，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予以复试或录取；烈士子女入学入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降20分录取；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时降10分录取；现役军人子女入公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托儿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等。

文件依据：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若干意见》（军政〔2021〕247号）

领取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适用对象：入伍前户籍在师市，且从师市入伍的义务兵；

非户口所在地入伍的义务兵、从地方直接招收的军队院校学员及军队文体类专业人员的家庭，不享受优待金。

政策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义务兵服现役期间，其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或者给予其他优待，优待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具体待遇：2025年1月1日之前经师市兵役机关批准入伍的义务兵，其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照每人每年12000元的标准予以发放。2025年1月1日之后经师市兵役机关批准入伍的义务兵，其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照每人每年18000元的标准予以发放。发放时间自批准入伍之日起开始计算，每服满6个月义务兵役发放一次，原则上发放期限不超过两年。在每年5月15日、11月15日前发放家庭优待金。

说明：在校大学生入伍的，由批准入伍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放补助，应及时将入伍通知书报备给户籍地退役军人服务站；统一汇总报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取60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适用对象：1954年11月1日实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的目前仍为农村户籍、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后转为非农户籍，且年龄在60周岁以上、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可以享受老年生活补助待遇。

政策依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的通知》民发﹝2011﹞110号和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落实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政策措施的通知》（民办发﹝2011﹞11号）

具体待遇：全年：744*服义务兵役年限+13140元（2025年8月1日起施行）

高频事项办事指南
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办理

办理条件：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所需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3.退伍证/转业证/军人退役相关证明4.近期1寸免冠照片5.优抚对象需提供优抚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1.受理：申请人向户籍地/常住地退役军人服务站提交材料

2.审查：团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初审（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信息录入、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3.决定：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复核，对符合条件的（对不符合条件的说明理由并退回）签署办理意见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4.送达：本人领取或邮寄送达
5.事后：登记并留存相关资料

办理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待优待证制证完成及时通知送达。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申请

办理条件

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复员干部、转业士官

扶持项目

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免费技能培训、专场招聘、岗位推荐等
所需材料

1.身份证、退役证件/转业证/军人退役相关证明

2.营业执照（创业类）

3.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

4.培训报名申请表（培训类）

创业担保贷款办理流程

1. 受理：申请人向户籍地/常住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交材料

2.审查：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核查退役军人身份（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信息录入、推送相关银行；

3.决定：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对不符合条件的说明理由并退回）签署办理意见。

4.送达：贷款/补贴发放

5.事后：登记并留存相关资料

办理时限

审核60个工作日，补贴发放按财政流程执行

培训办理流程
 1. 受理：申请人通过互联网访问地址：https://wsfw.mva.gov.cn/#/index，注册信息并填写意向培训需求，填写完成提交。每人有1次意向填报机会（已参加过此类培训或已报名成功，无法再次报名）。
2.审查：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核查退役军人身份（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退回）、信息录入、推送相关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受理接收。
3.决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4.送达：完成培训考核后发放相关职业技能证书
5.事后：登记并留存相关资料

退役军人抚恤补助、生活困难帮扶

办理条件

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遭遇突发困难的退役军人家庭

所需材料
1.身份证、户口本、退役/优抚证明

2.困难情况说明、相关证明（疾病、灾害、低收入等）

3.补助/帮扶申请表

办理流程

1. 受理：申请人向户籍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交材料；

2. 审查：连队（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入户核查、连队评议、团镇、街道初审（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退回）、公示。

3.送达：补助发放

办理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咨询方式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属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热线
师市各团场（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热线
为全面实施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能够咨询优抚优待政策、掌握相关程序并办理相关业务，现将师市各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服务热线公布如下：
	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点
	服务站地址
	服务热线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民兵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图木舒克市中兴西街1号7层701室
	0998-5700127

	第三师四十四团永安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十四团便民服务中心一楼
	0998-6188106

	第三师四十五团前海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十五团便民服务中心二楼
	0998-7972033

	第三师四十六团永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十六团幸福社区办公楼二楼
	0998-7840981

	第三师四十八团河东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十八团屯兵楼一楼109办公室
	0998-6011017

	第三师四十九团海安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十九团便民服务中心一楼
	0998-6192050

	第三师五十团夏河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五十团便民服务中心（6号小区39号楼）
	0998-6306984

	第三师五十一团唐驿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五十一团机关办公楼二楼
	0998-6172370

	第三师五十三团金胡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五十三团便民服务中心8号窗口
	0998-6199036

	第三师五十四团兴安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五十四团机关办公楼二楼
	0998-8599877

	叶城二牧场退役军人服务站
	叶城二牧场机关办公楼一楼
	0998-7229064

	永安坝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永安坝街道办事处一楼
	0998-6298302

	前海街道办退役军人服务站
	前海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8299027083

	锦绣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锦绣街道办事处一楼西侧
	0998-5701319

	三运司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喀什市健康路37号
	0998-2560260

	前昆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喀什市托克扎克路206号
	0998-2556907


